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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民办学校既可以是非营利性

的，也可以是营利性的，关键看

如何健全制度、加强规范、分类

管理。

近日，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已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草案新增加规定，

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相关消息在网上披露后，引起公众关注。

照理说，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与公益性

的特点，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应具有非

营利性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教育法》早有规

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据新华社报道，新增加这

一规定，吸收了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和社会

公众的建议。教育部也支持对此进行明确。

民众关注民办教育促进法并表达自己

的不同想法，其实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义

务教育阶段限制营利性民办学校，源于义务

教育应该是非营利性、公益的思维。但在现

实中，这种思维却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其一，目前公办教育资源存在严重不均

衡状况，不能满足所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青

少年的需求。在许多城市，为什么好的公办学

校一到报名就人满为患？为什么近年来所谓

“学区房”价格不断上涨，远远偏离周边房价？

这些现象都折射出公办学校资源的供求矛盾。

其二，从家长的角度，对教育也有不同观

念与需要，而公办学校无法满足这种多元化

的市场需求。比如家长想让孩子更多地学习

外语，想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就学环境，这些都

是公办学校无法（全部）满足的。义务教育的

性质，决定了公办学校就是提供基本的、普遍

的教育，因此即便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也离不

开市场机制的介入。

人们对新规关注，还在于对公办与民办

互为补充模式的认可，换言之就是对市场机

制的认可。根据今年 7 月份教育部发布的

《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

民办普通小学 5859 所，民办普通初中 4876

所，合计超过 1 万所。可见，民办学校已成为

义务教育的“必要补充”。假如这些民办学校

统统遭裁撤，又该如何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

元化需求？更何况，限制营利性民办学校，还

可能产生学校关停并转、人员安置等问题。

人们对新规的关注，更体现出一种可贵

的法律意识。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

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

回报。教育部历来对民办学校也持鼓励与支

持态度。2012年6月教育部还印发文件，提出

要充分发挥民间资金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作

用。这些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政策思维，如果

“画风”说转就转，法规的延续性何存？

民办学校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

是营利性的，关键看如何健全制度、加强规

范、分类管理。

营利性民办学校设限，意在何处营利性民办学校设限，意在何处

让孩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

年，可能比多认几个字，多背几

首诗来得更加重要。但是现

实告诉他们，理想和现实之间

的距离，有时候隔着巨大的鸿

沟。

一张朋友圈的截图，在网上炸开了锅。

杭州某小学一年级的 8 位小朋友，因为拼音、

算术学得不好，就被老师叫起来，站成一排，拍

下照片在家长群里公示。

虽然一开始学校校长表示不愿意背这个

锅，学生家长和学生恐怕更不愿意在这种压迫

下成长。刚刚从幼儿园来到小学，猛然间从百

般呵护到竞争激烈，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

孩子相比，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受老师待见。

上过幼小衔接的学生，似乎更能适应小学的生

活。

学校和老师，应当对这些不那么适应的

孩子以更大的耐心，孩子的心智发育都有一

个过程，不能粗暴地用统一的标准来强求一

律。把孩子叫起来，在全班面前示众，甚至拍

了照片发到家长群里，已经突破了一个教育

工作者的底线，是对孩子幼小心灵的伤害，更

是对家长的羞辱。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需要的是耐心、细心

和爱心，而不是这种毫无尊严的羞辱。从小就

给这些孩子打上差生的标志，让他们怎么有信

心面对未来长达十几年的学习生活？老师本

应该是学生的领路人和保护神，如今如何让

这些家长再怀有信心？这是教育的变异。

按照省教育厅的红头文件，一年级学生

应当是“零起点”，不要求一年级学生背诵 20

以内的加减法，不提倡口算比赛，要让学生在

具体语境下识字，不要过早要求单个生字认

读，一次生字抄写的字数和遍数不要太多，一

般每个字要写3遍左右。

这样的红头文件，许多天真幼稚的家长

就信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让孩子有一个健

康快乐的童年，可能比多认几个字，多背几首

诗来得更加重要。但是现实告诉他们，理想

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时候隔着巨大的鸿

沟。刚上一年级的家长发现，孩子在学校被

公然羞辱，自己过去的教育理念轰然崩塌。

这种坍塌是全方位的。明明是指定要求

孩子独立完成的手抄报，最终成了家长完成，

学校里搞的评比，那些独立完成的显得那么

丑陋，而家长完成的则更显完美。老师并没

有表扬独立完成的，反而表扬更加完美的家

长完成的作品。在这种“明知是假，却又装着

不知道是假”的心照不宣的氛围中成长起来

的孩子，我们却要叫他做一个诚实的人。

教育的真谛是为了培养现代化的公民。

道德品质和理性思维的培养应当超过对学习

的追求。但在现有的教育环境下，大家又似

乎别无他法。大学看高中，高中看初中，初中

看小学，小学看幼儿园。压力的链条就这么

一步步压下来，教育的本质就开始变异。

在这样的体制下，教育系统对于学生能

力的测评，就变成了老师的压力。对拼音、算

术的掌握，尽管省里要求“零起点”，却在事实

上开始评比。各个区都铆足了劲，要在全市

排名靠前，于是层层分解任务指标。那些拖

后腿的孩子，就成了牺牲品。

即使是压力再大，老师首先还是一个教

育工作者。这种一言不合就拍照上传，给家

长和孩子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的举动，不用说

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尽管宏观层面的变异

不可阻挡，老师个人的选择依然重要，花多点

时间在学生身上，他们会回报给您奇迹。

一言不合就公示，教育这是怎么了

每一个刷新吃瓜群众认知下

限的官微举动，背后都站着两

个替死鬼，一个是来自外太空

的神秘“盗号者”，一个是工作

人员，包括临时工。

北京朝阳法院关门庭审之后，好不容易

耳根清静了十多天，山东巨野法院官微耐不

住寂寞，又把王宝强、马蓉这俩离婚谁对谁错

的事，搬到了舆论场。

这次刺激吃瓜群众的不是财产分割，而

是堂堂法院公开站队，力挺马蓉。

按照网络民意的基本盘，马蓉是处于下

风口头的那一个。很多人恨不得法院未来能

够判她个一无所有，以解三观之乱。

但是在这个未决案件法院定论之前，吃

瓜群众可以语，而法院不可言，这个套路，经

过这么多年对各种狗血案例的围观，再无知

的吃瓜群众都普及到位了。所以巨野法院官

微力挺马蓉的那篇《高下立判，王宝强就这样

赶绝孩子他妈妈！》，还是刷新了吃瓜群众对

于人民法院法治水平的认知——这是人民法

院之间达成默契的有意放出风声呢，还是巨

野法院在下一步很大的棋，指导北京朝阳法

院的工作？

然而事实上，每一个刷新吃瓜群众认知

下限的官微举动，背后都站着两个替死鬼，一

个是来自外太空的神秘“盗号者”，一个是工

作人员，包括临时工。

这一次，巨野法院算是厚道的。吃瓜群

众认为，所有能将责任推给工作人员或临时工

的，都是还要点脸皮的。不过巨野法院这次把

话说得有点含糊，没表明性别倒也罢了，这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工作人员”到底是法官

还是非法官？是体制内吃皇粮的工作人员，还

是召之即来、挥之能去的临时工？这不仅牵涉

到处理的轻重，还关涉队伍素质的底线。

但是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是正式编制

还是临时工，你在人民法院的官微上这么公

开来挺马蓉，再以官方的名义发表别的法院

还在审理过程中的这个全国吃瓜群众都在关

注的案子，已经不是智商水平的高下立判问

题了，而是法律水平的立判高下。所以，王宝

强赶不赶绝孩子他妈妈是一回事，但是巨野

法院水平的高下却可以立判。

巨野法院官微的官方，在把责任揽到“微

博管理工作人员”后说，“我院决定对发布该

不当言论的工作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并调离

工作岗位，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末

了，还跟了一句——欢迎广大网友继续监督

我们的工作。

既然这么客气、这么诚恳，那么我们就有

底气、也有权利询问：一、没事的时候，官微

就是官方；出了事，官微没有官，只有微。

作为堂堂人民法院，这种“套路”还能不能

更有新意？二、贵院还有多少代表法院的重

要岗位托付给了“工作人员”？贵院手执法槌

的人员，与掌控官微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同样

的身份？三、贵院打算把这个责任心不强、业

务素质不高、不能遵守工作制度的工作人员

调离到哪个工作岗位？

人民法院如果还有法盲生存的工作岗位，

群众们不能理解呀。

对巨野法院官微，吃瓜群众有三问对巨野法院官微，吃瓜群众有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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